
 

一、查看考试结果、领取下载证书 

 1.在发布成绩后，可在小程序查看考试结果、下载电子版证书。点击【成绩】 

 

 2.查看考试结果、下载证书 

 



  

3.证书样例 

 

 4. 扫描证书上的二维码，可查看验证证书。 

  



 

二、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相关政策、程序 

（一）申领条件 

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技能提升补贴： 

 1．在本市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，申请时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2 个月，

在职期间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以下简称证书），且证

书等级为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的； 

 2．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市领取失业保险金，在此期间

取得证书，且证书等级为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的。 

 非企业单位和以灵活就业形式参保人员，以及申请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

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，不在申领技能提升补贴范围。 

 

（二）补贴标准 

 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为：初级（五级）1000 元，中级（四级）1500 元，高级（三

级）2000 元。补贴按每人每证一次性发放，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，且不得与职

业技能培训补贴重复享受。 

 证书上既有职业又有工种的，以职业为准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先行取得高等级

证书或已申报享受了高等级证书补贴的，不再享受低等级证书补贴。 

  



 

（三）发放程序 

 1.申请 

 符合申领条件人员，在证书核发之日（以证书上日期为准，且证书日期应在

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）起 12 个月内，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、证书原件，

填写《天津市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到社保分中心提出申请，也可通

过“天津人力社保”手机 APP 或天津市人社局网上办事大厅申请。 

 2.审核 

 社保分中心接到申请后，通过“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”核实证

书或调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证书查询接口进行证书信息验证。对企业职工

申请的，审核证书核发时是否在企业参保和失业保险参保期限。对领取失业保险

金人员申请的，审核证书核发日期是否在申领失业保险金期间。社保分中心应于

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告知申请人。 

 3.拨付 

 符合补贴条件的，社保分中心汇总补贴人员数据，市社保中心在市人社局官网

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

日内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补贴。 

  



 

三、申领职业技能补贴 

（一）申领方法一：手机 app 

 1.使用手机登录【天津人力社保】app 

 

 2.如下图所示依次点击，进入【技能提升补贴申请】 

 



 3.填写申请、上传证书，提交申请 

   

 4.等待一到两个工作日后，选择【技能提升补贴查询】查看，检查是否【审核

通过】 

   



 

（二）申领方法二：人社网上办事大厅 

 1.登录【天津市人社局网上办事大厅】 

 

 2.如下图所示依次点击，进入【技能提升补贴申报】 

 

  



 

 3.填写申请、上传证书和社保卡照片，提交 

 

 4.等待一到两个工作日后，选择【技能提升补贴查询】查看 

 

  



 

（三）查询补贴 

 1.打开“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”官网 

 2.在【公告公示】一栏中，打开【技能提升补贴公示名单】 

 3.打开公示名单附件 

 

 

 



 

 4.在公示名单附件中检索自己的信息 

 

 

5.若公示名单附件中可搜索到自己的名字，待公示期结束后可在对应的社保开户

银行账户（申请时的账户）中查询补贴是否已到账。 


